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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olk®1 一次性房角镜 

 无菌。用环氧乙烷气体灭菌。 
 仅供一次性使用。 
 不得使用已打开或损坏的包装。 
 联邦法律（美国）限制该器械由医生销售或遵医嘱销售。 

英语 (ZH)：使用说明 

适应症 
The Volk®1 一次性房角镜镜头适用于用作眼科检查的诊断隐形眼镜（包括前房、小梁细胞、中心视网膜和周边视网膜）以及治疗

眼内异常。 
 
标准 

产品 放大 镜头数量 激光光斑放大系数 防反光激光涂层 

Volk®1 一次性四镜房角镜 (V4MIRD） 1.00 4 1.00 无涂层 

Volk®1 Single Use 3-Mirror Gonio (V3MIRD) 1.00 3 1.00 无涂层 

Volk®1 Single Use SLT (VSLTD) 1.00 1 1.00 无涂层 

 警告 

1. 使用前，不得将器械浸入净化产品。 
2. 检查器械，确保无任何损坏（如缺口、划痕等）。若器械损坏，请勿使用或修理。 
3. 检查接触表面，确保无任何损坏（如缺口、擦痕等）。若器械损坏，不得使用或修理。 
4. 使用前，请检查镜面，确保无任何损坏（如缺口、划痕等）。若器械损坏，请勿使用或修理。  
5. 请注意，VSLTD 镜头是 Volk 唯一一款获准用于选择性激光小梁成形术 (SLT) 的一次性镜头。 

6. 与器械有关的任何严重事件都应报告给制造商以及用户和/或患者所在成员国的主管部门。  

 

 注意事项 

1. 使用 Volk®1 一次性房角镜镜头前，务必完全阅读并理解本使用说明。 
2. 由具备执业资质的医生使用，使用方法与其他直接眼科影像接触式诊断与激光镜头一致。 
3. 使用前，检查无菌包装和镜头。 
4. Volk®1 一次性房角镜镜头仅供单个患者使用。 
5. 切勿重复灭菌、重复使用。 
6. 该器械包装和灭菌仅供一次性使用。不得重复使用、重复加工或重复灭菌。重复使用、重复加工或重复灭菌可能产

生污染风险和/或引起患者感染或交叉感染，包括但不限于，感染性疾病从一位患者传播到另一患者。器械的污染可

能对患者造成伤害、疾病或死亡。 

“使用期限”日期 
器械必须在包装标签所示“使用期限”日期前使用。 

建议使用说明 
1. 从包装中取出镜头，将其置于无菌工作区。 
2. 标准液体隐形眼镜的接触凹面（即角膜与器械之间）需要施加甲基纤维素或其他类似粘稠接口溶液。  
3. 计算治疗部位的光斑尺寸时，激光光斑设置应当与适当激光放大系数相乘。关于现用镜头的相应激光放大系数，请

参阅规格表。 
4. 进行激光手术时，仅将激光照射到镜面完好的区域。如果无法通过镜头观察到目标部位，请勿进行操作。  

储存 
设备应存放在室温环境下。无菌产品应存放在能提供无菌防护的区域。 
 

设备处置 
非法处置本产品可能会对人体健康和环境产生负面影响。请勿将镜片作为未分类的城市垃圾处理。处置本产品时，请根据您所在

地区的法律法规，遵循相应的程序进行操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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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环氧乙烷灭菌 

 
不得二次使用 

  
重要警示信息可查阅使用说明书。 

 
不得使用已打开或损坏的包装。 

 
使用期限 

 
批号 

 
参考号码 

 
生产商 

 
欧洲共同体授权代表 

 
医疗设备 

 


